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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保障出行安全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于慧东

不久前，内蒙古自治区通
辽 市 2021 年 度 “ 十 佳 法 治 人
物”揭晓，通辽市科尔沁区检
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马向南榜
上有名。

马向南曾先后在刑事检察
部 门 、 法 律 政 策 研 究 室 工 作 ，
2019 年她主动请缨到公益诉讼
检察部门。自此，她开始了保
护公益的追光岁月。

努力跳级的“小学生”

“作为草原的女儿，用良法
善治守护科尔沁大地的绿水青
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
马向南最常说的一句话。

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初交
手，习惯了在公诉席上指证犯
罪的马向南突然有些抓不住重
点。当时，通辽市检察院党组
书记王彦春刚刚就任，而他恰
恰是内蒙古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最早的探索者，对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有着更高的要
求与期待。

面 对 内 部 与 外 部 的 压 力 ，
倔强的马向南更多了向前冲的
勇气，“耳听眼看多思考，勤学
善问常下沉”是她为自己立下
的 flag。她说：“在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中，我就是小学生，但
我可以通过努力跳级呀！”

收获总是属于那些付出努
力的人。在带队办理通辽市首
例 污 染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时 ，
马向南就初露头角。

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曹某
在租赁的厂房内购置化工原料
生产聚氨酯组合料，将生产过
程中含强酸的废水不经任何处
理直接排入土壤。涉案渗水井
设置得非常隐蔽，检察机关调
查时正值夏季，马向南不顾高
温天气、蚊虫叮咬，深入到杂
草丛中取证。看着被强酸侵蚀
的土地，她非常心痛，“谁污染

谁治理，受损生态必须得到修
复！”

但 曹 某 抱 着 “ 破 罐 子 破
摔”的心理，觉得反正自己怎
样都要被判刑，不愿意进行环
境修复治理和损害赔偿，这让
案件办理变得相当棘手。马向
南多次向他释法说理，对他的
家 属 更 是 晓 之 以 理 、 动 之 以
情，反复做工作。最终，曹某
当庭认罪，并承诺治理受损土
壤，缴纳生态环境赔偿金 5 万
元 。 该 案 入 选 2020 年 通 辽 市

“十大法治事件”。

一份检察建议5天见成效

马 向 南 到 第 五 检 察 部 不
久，该部办理的“毒豆芽”侵
害食品安全案入选内蒙古自治
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十大典型
案例。“一个小小的案件为什么
能入选？”在刑检部门办惯“大
案子”的马向南深受触动：“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就是要以人民
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
在心上。”备受鼓舞的她和同事
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听群众
呼声、问百姓需求，电视、报
纸也成了他们获取公益诉讼线
索的渠道。

2020 年 9 月 以 来 ， 通 辽 市
多家媒体均报道称：某银行私
自将门前的城市道路设置成自
用停车场，影响小区居民正常
通行，甚至导致消防车辆无法
进入，存在安全隐患。

马向南和同事通过现场勘
查，调取某银行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有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等证据，并向银行相关工作
人员了解情况，发现该银行对
此 道 路 无 产 权 ， 却 利 用 道 闸 、
石墩拦截、封堵门前道路，用
作日常经营，此举不但阻碍道
路东西两侧车辆驶入，也影响
行人正常通行。他们立即向通
辽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发出了
检察建议。通辽市城市管理监
察支队在收到检察建议的次日
就 向 该 银 行 下 达 了 责 令 （限
期） 改正通知书。

2020 年 9 月 25 日，一份来
自通辽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的
履 职 回 复 让 马 向 南 感 到 欣 慰 ，

群众关心的道路问题终于解决
了！从提出检察建议到城市道
路通行功能恢复，仅用了 5 天
时间。

生活中的“小事”也得管

马向南把对公益诉讼案件
的 职 业 敏 感 带 到 了 日 常 生 活
中。2021 年，她在通辽市某游
乐园游玩时发现，即使自带了
防滑袜，工作人员仍会要求游
客 购 买 游 乐 园 销 售 的 防 滑 袜 ，
否则不得进入游乐场。5 元一双
的防滑袜虽然不贵，但这显然
是霸王条款，游客们怨声载道。

“这事儿，得管！”但怎么
管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为了协
调保护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关
系，马向南没少下功夫。她联
合科尔沁区市场监督部门共同
监督，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向游
乐 园 经 营 者 释 法 理 、 讲 道 理 ，
通过引导经营者换位思考，让
他们真正认识到了错误并积极
改正，为强制消费按下了“终
止键”。同时，她通过新闻报道
帮助经营者开展宣传，引导游
客自觉遵守游乐园规定，共同
营造干净卫生的游玩环境，让
经营者倍感贴心，真正达到了
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有自己
的特点，既有刚的一面又有柔
的 一 面 ， 我 们 必 须 积 极 履 职 、
能动司法，才能真正实现助力
党委政府治理社会、有效保障
群众切身利益。”马向南表示。

3 年 来 ， 马 向 南 从 收 集 线
索到走访调研，把办案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撰写成论文 《关于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领 域 的 思 考》，
获 得 第 二 届 “ 通 辽 法 治 论 坛 ”
征文活动三等奖。她先后带领
公益诉讼团队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 400 余件，位列全市检察机
关的首位。她和同事在通辽市
检察机关率先开展“西辽河治
理”专项行动，督促清理河道
1 万 余 立 方 米 ； 开 展 “ 绿 剑 ”

“ 守 护 北 疆 草 原 林 地 ” 等 专 项
行 动 ， 监 督 恢 复 造 林 23.38 万
亩 ， 逐 步 开 拓 出 “ 专 业 化 监
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理”
的新模式。

马向南：

公益守护路上的追光者
本报讯（记者周晶晶 通

讯员田第潘） 近日，湖北省武
汉市武昌区检察院在开展电动
车违规停放、“飞线”充电公益
诉讼“回头看”时发现，某小区
已 经 设 置 了 集 中 存 放 充 电 场
所，其他小区的集中存放充电
场所也在筹备或建设中。

2021 年 8 月 ，武 昌 区 检 察
院 第 四 检 察 部 在 对 各 地 电 动
车引起的电池爆炸、自燃等事
故进行梳理后，启动了辖区内
电动车违规停放、“飞线”充电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线 索 专 项 摸 排
行动，对主要建成街区处于不
同 历 史 阶 段 的 3 个 街 道 的 12
个小区进行了走访调查。

“武昌属于老城区，道路状
况复杂，电动车保有和使用量
大。被调查的大部分小区在电
动车存放和使用上都有较大消
防隐患。例如将电动车搬到居
民楼内充电、私接电线等。”武昌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田勋红表示。

电动车乱象不但存在消防
安全隐患，还违反了相关法律
法规，损害了公共利益。2021
年 9 月，武昌区检察院向 4 家相
关单位发出了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
职责，同时与被调查小区所在
街道办事处开展诉前磋商，建
议其做好安全巡查和消防宣传
等工作。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4 家行
政机关均高度重视，及时通过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召开专题
协调会、加强巡查等多种方式
加大对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的
监管力度，并向检察机关作出
书面回复。武昌区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区房管局召集辖区物业
服务企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解决相关问题，并联合公安、街
道等部门对相关违法点位进行
了查处。

为 强 化 对 办 案 过 程 的 监
督，提升为民办实事质效，武昌
区检察院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
全程参与检察建议整改效果评
估工作。“检察机关、行政机关

是一起在为社区群众办实事。”
看到一小区内电动车违停、集
中充电设施和消防设施不齐备
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一名
人民监督员说道。

为进一步解决检察建议整
改 效 果 评 估 中 发 现 的 问 题 ，
2021 年 11 月，该院召集 4 家行
政机关和 3 个街道召开整改效
果评估反馈会，并于 12 月就该
案举行了公开听证，听取各行
政机关在依法履职过程中的相
关举措、成效和困难以及下一
步的工作打算。各方均表示将
在办好个案基础上，持续推动
整治工作，切实为建设平安武
昌贡献力量。

小区内有了集中充电设施
湖北武汉武昌：开展电动车违规停放、“飞线”充电公益诉讼“回头看”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
员魏枫琳） 1 月 24 日，山东省
淄博市淄川区检察院第四检察
部主任毕迎春与同事再次来到
该区体育公园附近，发现人行
道上绊人的铁钉已经被全部切
割，破损的花砖也已修补好。

人行道上“长”了钉子，一
不小心就会被绊一下；人行道
上的花砖被压得粉碎，行人都
跑 到 行 车 道 上 走 。 2021 年 初
冬，毕迎春在履职时发现辖区

内部分人行道损坏严重。
钉子、花砖虽小，却关涉民

生。淄川区检察院立即开展人
行道路安全监督专项活动，消
除各类道路隐患，推进市政基
础设施安全运行，守护人民群
众“脚底安全”。

“护栏、指示牌、果皮箱等
设施被拆除后，原本用来固定
底座的钉子、螺丝却没有被拆
除，就留下了这些大钉子。”毕
迎春和同事在淄川体育公园附

近摸排时，碰见家住附近的刘
大爷。刘大爷担心地说：“体育
公 园 建 成 后 我 们 就 在 这 儿 锻
炼，一早一晚人特别多。这条
人 行 道 我 们 每 天 都 要 走 好 几
遍，要是谁一不小心被绊倒了，
后果不堪设想。”

检察官排查发现，淄川体
育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有多处
遗留的钢筋铁钉，凸出地面 3厘
米 左 右 ，严 重 影 响 行 人 安 全 。
此外，体育公园附近的般河公

园 沿 河 人 行 道 情 况 也 不 容 乐
观，上面铺设的花砖大面积破
损、缺失，砂石裸露严重，坑洼不
平。针对上述问题，2021 年 11
月，淄川区检察院启动行政公
益诉讼程序，向相关单位发出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
其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对相关
设施进行维护管理，确保道路
安全。相关单位收到检察建议
后，高度重视，立即查看现场，并
对 遗 留 的 钢 筋 铁 钉 进 行 了 割
除，对沿河路铺砖进行了修补。

接下来，淄川区检察院将
持续关注市政基础设施安全问
题，以护佑民生为目的，全面推
动“四号检察建议”落地落实，
切实为百姓安全撑起公益“保
护伞”。

绊人的铁钉谁来拔
山东淄博淄川：人行道路安全监督专项活动守护“脚底安全”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
讯员许丽荣 王亚姣） 近日，
在河南省新安县的大街小巷，
细心的市民发现每一辆哈啰共
享助力车（下称“哈啰单车”）里
都多了一个安全头盔。

2021 年 11 月，新安县开展
三轮车、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

安全出行专项治理行动，市民
出行佩戴安全头盔逐渐成为习
惯。但是，新安县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检察官发现，骑行哈啰
单车的人却一直没有佩戴安全
头盔。针对县城内哈啰单车运
营不规范、没有配备安全头盔
的问题，该院检察官集体研判

分析后，迅速启动公益诉讼诉
前程序，并进行实地走访和调
查取证，征求市民意见。

随后，新安县检察院向县公
安局、城市管理局和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各自
履职，共同督促哈啰单车尽快配
备安全头盔，确保“一车一盔”，

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和公共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新安

县城市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迅速
行动，与哈啰单车运营公司进
行约谈，并制定整改计划。近
日，该院检察官通过实地“回头
看”及跟踪调查，确认 1000余辆
哈啰单车都配备了安全头盔。

据悉，新安县检察院将继
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持
续关注县域哈啰单车的规范运
营，同时督促县公安局加大对
哈罗单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违
规载人等行为的执法力度，保
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1000个头盔配备到位
河南新安：检察建议督促共享助力车安全上路

2022 年 1月 16日，马向南（中）获得通辽市十佳法治人物称号。图为颁奖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周庆兰 陆
吟秋 崔恒伟） 近日，江苏省海
安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干警再次
回访该市某小区，实地查看违建

“阳光房”整改情况。小区居民王
大妈对检察官说：“‘阳光房’拆掉
了，我们的心也踏实了……”

4 个月前，海安市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根据双向线索移送机
制，向海安市检察院反映：该市闸
东路某小区内有居民在自家两间
房屋之间，悬空搭建了一间“阳光
房”，该“阳光房”沿着原房屋南墙
向南延伸，承重结构极其简陋，已
有 20 多年的历史。“阳光房”下方
为该小区居民正常通行道路，可
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收到线索后，海安市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公益诉讼办案团队第
一时间前往现场走访调查，发现
该“阳光房”搭建在顶层 5 楼的两
间房屋之间，外围四周采用玻璃
结构，铝合金外框，底部采用简易
的三角铁底板。“阳光房”下方没
有任何支撑，悬挂在空中，极易发
生脱落或坠落，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办案团队先后向房屋所有人
老张进行询问，调取行政执法材
料，走访职能部门，最终查实该

“阳光房”属于违章建筑，已存在
20多年。

2021 年 8 月 10 日，海安市检
察院向职能部门送达《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告知老张拟对其

“阳光房”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
8月17日，职能部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要求老张自收到行政处罚
决定书起 15日内自行拆除。但是
老张提出申辩，称该套房屋是其
购买的二手房，“阳光房”在购买
时就已经存在，为此他还多花了
购房款。老张表示，如果没有补
偿，坚决不同意拆除。

尽管老张反对拆除的态度强
烈，如果强制拆除，有可能进一步
激化矛盾，引发信访风险，但是，
办案团队经过检察官联席会讨论
认为，“阳光房”一日不拆除，安全
隐患就一日得不到消除，社会公
共利益受到侵害状态将持续存
在。为此，9月 20日，海安市检察

院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相
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
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消除
安全隐患，同时与职能部门多次
向老张阐明公共安全的重要性，
最终做通其思想工作。9 月 30
日，这处悬在空中 20 多年的“阳
光房”终于拆除完毕。

辖区还有这样的“阳光房”
吗？办案团队继续督促职能部门
加大查处力度，职能部门对全市
城区所有悬空的“阳光房”逐一梳
理排查，从落实包干责任、注重源
头管控、强化快速拆除等方面，逐
步消除各小区内违法建设，消除
安全隐患。截至目前，该市已依
法拆除了15处悬空的“阳光房”。

拆除悬空的“阳光房”
江苏海安：“办一案治一片”守护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